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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互联网医院建设如火如

荼。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互联网医疗

迎来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期。《细则》的

征求意见稿发布，被行业认为是互联网

医院迈入强监管新时期的开始。

据国家卫健委最新统计结果显

示，截至 2021 年 6 月底，已建互联网

医院超过1600家，仅2021年上半年，

新增互联网医院超过500家。

业内人士表示，《细则》进一步明

确了互联网诊疗要与实体机构的诊

疗服务“同质”，而《细则》还关注提升

互联网诊疗服务质量，有利于互联网

医疗行业更规范、更安全、更高质地

发展。未来这些细则的落地，将让从

业人员和机构有据可依，进一步助推

行业规范化发展。

行业相关人士普遍认为，《细则》

实施后，行业有望通过优胜劣汰迎来

良性发展。

日后，合规的社会办互联网医院

和大型医院互联网医院将形成分工，

前者在分级诊疗体系中发挥重要作

用，提供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及相关

服务，后者则更专注于疑难重症和手

术治疗，最终让互联网医疗医归医、

药归药、AI归技术。

医美广告要严管
重点打击“容貌焦虑”等九大情形

新快报讯 记者梁瑜报道 11 月 1 日，

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发布《医疗美容广告执

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该《指南》被业

内称为最严医美广告监管，其对制造“容貌

焦虑”等九大情形采取了重点打击，并对医

美广告的发布做出了细化要求，以及落实

了监管责任。

《指南》提出，对九种情形予以重点打

击，包括违反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等法律

法规规定，对未经药品管理部门审批或者

备案的药品、医疗器械作广告；宣传未经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审批、备案的诊疗科目和

服务项目；宣传诊疗效果或者对诊疗的安

全性、功效做保证性承诺等。

近年来，我国医美行业发展迅速，据

Mob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医美行

业市场规模约为 1975亿元，10年间规模扩

大了十倍。与此同时，行业快速发展也逐

渐暴露出许多问题。

就在今年 6月，国家卫健委、中央网信

办、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邮政局、国家药监局、国家中医药局等八部

委联合发布《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服务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决定于

6-12 月联合开展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服务

专项整治工作，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活

动，依法规范医疗美容服务信息和医疗广

告行为等。为贯彻落实《方案》，随后的 7
月，广东省印发了关于《广东省打击非法医

疗美容服务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成为

《方案》的第一个地方性落地方案。

业内人士认为，《指南》是国家卫健委

下半年联合开展的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服务

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反映出监管部

门对医美行业系统性整顿的决心。监管动

作一波接一波，广告、资质、服务等环节都

有政策出台，医美行业迎来了全面监管。

进博会上国家医保局签约采购
进口药品耗材470亿元

新快报讯 记者梁瑜报道11月6日，国家

医保局在第四届进博会现场举行医保支持医

药产品进口政策研讨会和进口药品、医用耗

材集中签约仪式。国家医保局与包括诺华、

拜耳、赛诺菲、史赛克等外企签下价值高达

470亿元的进口药品和耗材采购订单，释放了

支持进口医药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信号。

本次签约采购的产品包括国家医保局

成立以来谈判成功药品、前五批国家组织

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以及国家组织集

中带量采购的中选心脏支架和人工关节。

据了解，这是国家医保局首次举办该类

活动。自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依托全国统

一的市场，发挥战略购买优势，创造性地开展

目录准入谈判、集中带量采购，成功推动大批

进口药品、医用耗材以适宜价格进入中国市

场，在坚持“保基本”的前提下，实现参保患者、

医保基金和进口医药企业三方共赢。

互联网诊疗监管征求意见

10月26日，国家卫生
健康委组织起草的《互联
网诊疗监管细则（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细则》）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细
则》指出，省级卫生健康主
管部门应当将互联网诊疗
纳入当地医疗质量控制体
系，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监
管，确保医疗质量和医疗安
全。这是自2018年《互联
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
三大文件出台以来，国家卫
健委针对互联网诊疗发布
的首个细则文件。业内人
士认为，《细则》重点关注的
是互联网诊疗医疗质量和
安全。

《细则》不仅对互联网诊疗相关

的人员、机构、业务、质量安全等环节

提出了 41 条细致要求，还针对业内

出现的AI开方、先买药后补方、药品

回扣等进行了坚决制止。记者梳理

《细则》要点包括：确保医生实名制和

本人接诊，实行患者实名制，复诊条

件由医生判断，电子病历线上线下一

体化质控，从源头杜绝药品回扣，对

建立年度校验制度和退出机制等。

针对之前媒体报道过的还没描

述病情 AI 就秒开处方的问题，《细

则》提出了要求，医师接诊前需进行

实名认证，确保由本人接诊。其他人

员、人工智能软件等不得冒用、替代

医师本人接诊。医务人员如在主执

业地点以外的其他互联网医院开展

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根据该互联网

医院所在地多机构执业相关要求进

行执业注册或备案。

互联网诊疗实行实名制，患者有

义务向医疗机构提供真实的身份证

明及基本信息，不得假冒他人就诊。

《细则》特别强调，医疗机构应当

明确互联网诊疗的终止条件，以及患

者就诊时必需的病历资料，由接诊医

师判断是否符合复诊条件等。

《细则》明确，医疗机构开展互联

网诊疗过程中所产生的电子病历信

息管理要求：要线上线下一体化质

控，图文对话、音视频资料等应当全

程留痕、可追溯，并向省级监管平台

开放数据接口，保存时间不得少于15
年。医疗机构电子处方、处方审核记

录、处方点评记录应当可追溯，并向

省级监管平台开放数据接口。

作为实体医疗机构第二名称的

互联网医院，与该实体医疗机构同

时校验；依托实体医疗机构单独获

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互联网

医院，每年校验 1次。地方各级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对医疗机

构建立评价和退出机制。省级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省级互联网

医疗服务监管平台对辖区内开展互

联网诊疗活动的医疗机构实现实时

监管。

国家卫健委在 2018 年 9 月印发

了《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3
个文件，为当时已发展数年的“互联

网+医疗服务”新业态定出了行业准

入规定、管理框架。2020年以来，国

家卫健委发布互联网医疗相关的政

策均以支持和鼓励为主，而本次《细

则》强调的是约束。

2021 年 1 月，国家卫健委指出，

当前，互联网医院主要有三种模式：

一是由政府主导打造的互联网医院；

二是大型实体医院自主建立的互联

网医院；三是由互联网企业主导，依

托实体医院建立的互联网医院，如银

川好大夫互联网医院、乌镇互联网医

院、微医等。

广州某公立三甲医院互联网医

院相关负责人认为，《细则》对公立医

院主导的互联网医院影响不大，更多

体现了对互联网医疗企业的进一步规

范。对于公立医院主导的互联网医院

来说，监管办法早已在院内进行，《细

则》如果落地，不会增加太多工作量。

与公立机构相比，互联网医药企

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海南、宁

夏、四川等地是探索互联网医疗较

早、互联网医院数量较多，尤其是企

业申办互联网医院较多的区域。而

在这之前，海南、宁夏、四川等地也曾

发布过互联网诊疗相关的规范措

施。业内相关人士指出，近两年，更

擅长互联网的企业成为互联网医院

建设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往往没有太

多医疗机构的管理经验，《细则》对他

们来说是限制，也是指引，提供了明

确的工作方向和具体手段。

■新快报记者 梁瑜

对医生、电子病历、药品回扣、机构校验等提出要求

互联网医药企业受影响较大

社会办、大型医院办互联网医院将形成分工

拒绝 代替医生、药品回扣AI

■廖木兴/图


